收費員轉置上網QA（103.04.25）
Q1：高公局在轉置收費員有何努力作為？
說明：
為加速收費員工作轉置，高公局要求遠通公司提供無門檻且屬遠通公司之專屬職缺，並於4月23、24日分區辦理錄取18人；同時要求遠通公司於4月底前提供分區足額且無門檻限制職缺，於今(103)年6月底前完成選擇轉置工作收費人員全數轉置。
（詳細內容）
說明：
1. 計程收費實施前作為:收費人員雖屬一年一僱之僱用人員，在收費員招考時及契約中說明計程收費後，配合電子收費實施，將逐步精簡收費人員，實施計程後將進行全面轉置(各收費站與收費人員簽訂之書面契約已列有計程電子收費實施後，收費員予以精簡說明文字)，然政府仍以同理心全力協助收費員轉置工作。為使選擇工作轉置收費人員順利就業，自102年4月起辦理說明會向收費人員說明權益、製作「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各收費站約僱人員協助轉介名冊」函請交通部轉部屬機關協助轉介、公告就業服務網站求職訊息、協請就業服務站派員講解就業輔導及請領失業給付相關資訊、函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工作媒介等。
2. 計程收費實施後措施：局網設置收費員轉置專區發布遠通公司最新職缺及轉置進度、建立收費人員關懷機制、責成遠通公司分階段完成轉置作業，全力提供適合收費員工作之職缺辦理轉置外，並擴大辦理轉置媒合說明會。
3. 最新突破作為:原本由遠通公司以面試徵才方式高公局要求改變為由收費員選擇職缺之突破性作法，已由遠通公司提供30個無門檻職缺，於4月23、24日分北中南三區辦理職缺登記，收費員只要填寫志願若無其他收費員填寫即可錄取，已於4月24日下午錄取18位收費員。
4. 持續努力作為:要求遠通公司提供分區足額且無限制門檻職缺，並於今(103)年6月底前完成選擇轉置工作收費人員全數轉置。
Q2：高公局在協助收費員爭取權益這部分有何成果？
說明：
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不須遠通公司之工作轉置者，遠通公司另給5個月轉職補償金。
（詳細內容）
說明：
1. 高公局收費人員分為人事費收費人員及通行費收費人員兩類，年資結算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完竣。
2. 人事費收費人員已依年資結算離職儲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另專案奉核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各收費站員工專案精簡優惠退離計畫」發給7個月月支報酬。
3. 通行費收費人員年資結算部份:
(1）95年前年資已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結算並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95年起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改提撥勞退基金年資，高公局亦已依規定提撥，惟依勞基法規定，須滿60歲才能將新制勞退金帳戶錢領出。
(3）資遣費：97年起納入勞基法年資，資遣費最多3個月（97年至102年，1年0.5個月，6*0.5=3），為使兩類權益平等，透過勞資自治協商結論，除依法應發給之資遣費外，並加發至與人事費收費人員可領取之7個月月支報酬之差額。
4. 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
5. 收費員如不須遠通公司之工作轉置者，遠通公司另給5個月轉職補償金，共有486人領取轉職補償金，另455人選擇工作轉置。
Q3：為何交通部不安置收費員？要交由遠通安置？
說明：
收費員是以契約一年一僱的約僱人員，然在規劃電子收費時，即已考量實施計程收費後收費員因無人工收費業務需離開高公局，故在ETC採取BOT招商時，已在招商文件明訂廠商需提出轉置收費員計畫。
實施計程收費後，收費員與政府僱用關係結束，政府即監督遠通公司依據契約辦理收費員轉置，並協助收費員進行相關工作轉置；此外，政府均依規定辦理年資結算與發給資遣費及優惠退離給與。
（詳細內容）
說明：
1. 電子收費係政府依促參法以BOT方式辦理，政府在規劃電子收費招商作業時，即考慮實施計程收費後收費員因無人工收費業務需離開高公局，在招商文件明訂廠商需提出轉置收費員計畫，遠通公司於投資計畫書中已有提出收費員轉置計畫。
2. 收費人員雖屬一年一僱之僱用人員，在收費員招考時及於契約中說明計程收費後，配合電子收費實施，將逐步精簡收費人員，實施計程後將進行全面轉置(各收費站與收費人員簽訂之書面契約已列有計程電子收費實施後，收費員予以精簡說明文字)。
3. 依據遠通公司與高公局簽訂ETC契約，遠通公司提出收費員轉置作業，在收費員與政府的僱用關係接束後，轉置作業係由遠通公司負責，高公局已介入檢視遠通提出職缺是否符合收費員需求，並強力監督及要求遠通公司需依契約轉置收費員，而政府係以協助與監督角色積極協助轉置作業，以讓收費員早日找到工作。
4. 收費員期望安置在交通部所屬機關，交通部將在合法情形下積極協助。 

Q4：高公局協助收費員找工作是否為幫助遠通衝媒合率，以免遠通被罰款？
說明：
讓收費員找到合適的工作是高公局之立場，媒合率係以監督指標，促使遠通公司全力轉置，政府基於照顧員工，依據契約要求與監督遠通履行轉置工作的承諾，加速收費同仁找到工作。若高公局坐視不管，只被動等遠通公司若未能完成轉置工作予以罰款，那才是真正忽視收費員就業問題。
（詳細內容）
說明：
1. 在收費員與政府的僱用關係接束後，雖轉置作業係由遠通公司負責，高公局仍以照顧收費員立場出發，檢視遠通提出職缺是否符合收費員需求，並強力監督遠通公司需依契約轉置收費員，而政府係以協助與監督角色積極協助轉置作業，以讓收費員早日找到工作。
2. 高公局基於協助收費員找工作立場，檢視遠通公司提供之職缺性質及數量，以供收費員在選擇就業時能更順利。
3.高公局也強力監督與要求遠通公司必須依據ETC契約轉置收費員，遠通公司轉置收費員是契約責任。整體做法都是基於照顧收費員，並要求遠通公司儘速辦理轉置工作，若遠通公司未依約完成轉置，高公局將依契約處罰；相對的，若高公局未協助收費員辦理相關工作轉置與媒合，僅被動的等遠通公司若未能完成轉置工作予以罰款，那才是真正忽視收費員就業問題。
Q5：遠通利用率計程建置己經違約，為何政府還不罰款還要將收費員交給遠通安置？
說明：
遠通公司利用率未達分年目標及計程收費建置落後，高公局依契約已經開罰，遠通公司依契約規定程序提起訴訟，目前台北地院正審理中。此外，利用率及計程建置目前都已改善；而收費員轉置係遠通公司契約責任，不能因其他因素免除契約責任，否則才是對遠通公司有利。
（詳細內容）
說明：
1. 遠通公司未達分年利用率與計程建置落後，高公局已依契約規定予以開罰，遠通公司依契約規定程序提起訴訟，目前台北地院正審理中尚未定讞。
2. 利用率及計程建置目前都已改善，也已進入計程收費，。此外，計程收費營運初期因遠通電收公司計程收費系統轉換不穩定，高公局請公正第三方參予監督改善情形，目前系統已趨於穩定，後續仍將持續嚴格監督遠通公司，提升ETC計程收費系統之穩定性與正確性，讓民眾更有信心使用ETC計程收費系統。
3. 收費員轉置係遠通公司契約責任，不能因其已改善而免除契約責任，否則才是對遠通公司有利。遠通公司應達成契約責任之收費員轉置，若未完成轉置係屬違約高公局將依契約處罰。
Q6：交通部有職缺時為何不能直接優先錄用收費員？
說明：
政府職缺依規定必須透過公開甄選且符合職缺資格條件才能進用。收費員期望安置在交通部所屬機關，交通部將在合法情形下積極協助。
（詳細內容）
說明：
政府職缺必須透過公開甄選避免任用私人，且需符合職缺資格條件才能進用。收費員期望安置在交通部所屬機關，交通部將在合法情形下積極協助。
Q7：收費員為什麼不能比照台北航空貨運站領取42個月資遺費？
說明：
電子收費係政府依促參法以BOT方式辦理，政府在規劃電子收費招商作業時，即考慮實施計程收費後收費員因無人工收費業務需離開高公局，在招商文件明訂廠商需提出轉置收費員計畫，目前即依據遠通公司所提出之轉置計畫辦理。貨運站移轉至民營公司時，隨同移轉員工至該民營公司後，於6個月內離職該公司所發給資遣費，並非政府預算支付。
（詳細內容）
說明：
1. 電子收費係政府依促參法以BOT方式辦理，政府在規劃電子收費招商作業時，即考慮實施計程收費後收費員因無人工收費業務需離開高公局，在招商文件明訂廠商需提出轉置收費員計畫，而遠通公司參與投標所提出之轉置計畫係當時參與投標廠商中最佳者。
2. 台北航空貨運站之做法係得標廠商於契約書中對員工權益之作法載明，有意願者全數進用，五個月期間內，自願申請離職，特許公司將於其離職時1次發給3年再加6個月薪資之自願離職金（扣除任職特許公司期間實際領取之月數）。
3. 台北航空貨運站純勞工年資結算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高速公路局適用勞基法之通行費收費人員，其勞工退休金將於退休時領取，兩者均適用勞工相關法令並無不同。至於加發部分台北航空貨運站職員及純勞工均為7個月，與本次精簡收費人員加發或補足7個月相同。
Q8：遠通公司未完成安置所有收費員政府作為？
說明：
為便利收費員可就近辦理工作媒合，高公局已要求遠通公司提供該公司專屬職缺並於4月23、24日已分區辦理職缺選填志願，總計錄取18人；此外已要求遠通公司提出無門檻限制職缺，另遠通公司如果未於103年6月30日針對有意願工作收費員完成轉置，高公局除將依契約判定違約處罰外，並要求仍須依契約繼續完成轉置。
（詳細內容）
說明：
1. 為便利收費員可就近辦理工作媒合，高公局已要求遠通公司提供該公司專屬職缺並於4月23、24日已分區辦理職缺選填志願，總計錄取18人；此外已要求遠通公司提出無門檻限制職缺。
2. 遠通公司如果未於103年6月30日針對有意願工作收費員完成轉置，高公局除將依契約判定違約開罰外，並要求仍須依契約繼續完成轉置。
Q9：過去台北航空貨運站、過境旅館、台汽等民營化單位年資結算都比收費員優惠許多，交通部作法是將收費員視為次等勞工？
說明：高公局收費人員年資結算均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完竣。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約聘僱及臨時人員非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適用對象。
（詳細內容）
說明：
1. 高公局收費人員分為人事費收費人員及通行費收費人員兩類，年資結算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完竣。
2. 人事費收費人員已依年資結算離職儲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另專案奉核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各收費站員工專案精簡優惠退離計畫」發給7個月月支報酬。
3. 通行費收費人員年資結算部份:
(1）95年前年資比照已「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結算並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95年起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改提撥勞退基金年資，須滿60歲才能將新制勞退金帳戶錢領出。
(3）資遣費：97年起納入勞基法年資，資遣費最多3個月（97年至102年，1年0.5個月，6*0.5=3），為使兩類權益平等，透過勞資自治協商結論，除依法應發給之資遣費外，並加發至與人事費收費人員可領取之7個月月支報酬之差額。
4. 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
5.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約聘僱及臨時人員非該法第8條所稱適用退休、資遣規定人員。
Q10：高公局宣稱已發7個月資遣費，但這筆錢是補償金，真正資遣費應比照交通部民營化事業，依年資結算發放？
說明：高公局收費人員年資結算均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完竣。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不須遠通公司之工作轉置者，遠通公司另給5個月轉職補償金。約聘僱及臨時人員並非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適用對象。
（詳細內容）
說明：
1. 高公局收費人員分為人事費收費人員及通行費收費人員兩類，年資結算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完竣。
2. 人事費收費人員年資結算: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另專案奉核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各收費站員工專案精簡優惠退離計畫」發給7個月月支報酬，人事費收費員不適用勞基法，無依據發給資遣費。
3. 通行費收費人員年資結算部份:
(1）95年前年資比照已「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結算並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95年起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改提撥勞退基金年資，須滿60歲才能將新制勞退金帳戶錢領出。
(3）資遣費：97年起納入勞基法年資，資遣費最多3個月（97年至102年，1年0.5個月，6*0.5=3），為使兩類權益平等，透過勞資自治協商結論，除依法應發給之資遣費外，並加發至與人事費收費人員可領取之7個月月支報酬之差額。
4. 在高公局爭取下，本次精簡所有收費員都已加發或補足7個月的優退月支報酬。。
5. 轉職補償金:收費員如不須遠通公司之工作轉置者，遠通公司另給5個月轉職補償金，共有486人領取轉職補償金，另455人選擇工作轉置。
6.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約聘僱及臨時人員非該法第8條所稱適用退休、資遣規定人員。
Q11：失業給付為何不是由遠通公司支付？
說明：失業給付係依據就業保險法，保障勞工非自願性離職，於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所給與之給付，屬政府依法應辦之工作，主管機關為勞工保險局。
（詳細內容）
說明：
1. 依據:就業保險法，保障勞工非自願性離職，於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所給與之給付。

2. 給付期間：失業給付最長發給6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
3. 給付標準: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60%發給，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1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10%加給給付，最多計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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